附件2
闵行区乡村民宿申请表
编号：[20   ]   号 
	经营主体名称
	
	注册住所
	
	营业执照注册号
	

	法人
	
	手机号
	
	民宿
名称
	

	本房屋客房数量
	
	房屋权利人姓名
	
	房屋权利人手机
	

	住房情况
	位于  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  村  号， 楼   层，建筑面积为  平方米，建造竣工时间   年   月。附宅基地证明材料。

	房屋权利人或宅基地使用权人意见：
1.自愿出租；
2.已签订书面合作协议，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及违约处理途径。

 （签字或盖章）
    年   月   日
	所在村委意见：
1.已经利害关系人同意；
2.同意企业开展乡村民宿。


 （签字、盖章）
   年   月   日

	所在镇、街道（莘庄工业区）意见：
1.认可乡村民宿所在村委会意见；
2.符合本镇、街道（莘庄工业区）发展总体规划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区域发展要求；
3.乡村民宿服务建设质量和房屋安全符合要求；
4.乡村民宿涉及村集体用房、用地符合要求；
5.纳入本镇、街道（莘庄工业区）污水管理范围；
6.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分类处理及设施符合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签字、盖章）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月   日

	区文化旅游局意见：


（签字、盖章）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月   日


本表格一式四份，申请人、村委、镇政府、区文化旅游局各执1份。
     

